
 长治市
关于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

实施方案



        2024年一2026年，全市共计培育16个市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各

县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培育计划由各县农业农村部门依据当地实际情

况自行确定。利用三年时间，在全市建设一批平战结合、指挥高效的

区域农机服务中心。



       全市市域范围内的农机合作社、机械化家庭农场、农机作业服务公司、农

机作业服务联合体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1、具有法人资格和完全民事责任能力，成立2年以上，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农机作业服务，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照齐全，有独立的资金往来银行账户，管理制度健全、运行机制良好、经

营关系相对稳定。

2、具有可满足经营、办公、机具存放和维修的固定场所和设施条件，拥有各类农业机械原值在150

万元以上（丘陵县、山区县可适当降低要求，但不得低于100万元)，农机装备性能状态良好，机具

品种、数量、性能满足全程机械化各环节作业需求，有稳定的农机操作手和维修人员满足生产作业

需求，近两年年均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业面积累计不低于8000亩次。

3、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应用先进的农机农艺技术，对周围农户给予技术指导和作业服务，具备

承担农机化技术示范推广应用能力，对农机作业智能化、信息化技术接受能力强。

4、诚实守信，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和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用户投诉，农机具上牌率、检验率、驾

驶人员持证率达到100%，服从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应急救灾指挥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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